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bookmark: _GoBack]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3,0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2,759,2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A07031503 苗木类
	川西云杉
	188,969.00（株）
	774,800.00
	农、林、牧、渔业
	是
	否
	否
	否
	否

	2
	A07031503 苗木类
	大果圆柏
	81,274.00（株）
	398,200.00
	农、林、牧、渔业
	否
	否
	否
	否
	否

	3
	A07031503 苗木类
	复合缓释肥
	11.26（吨）
	51,800.00
	工业
	否
	否
	否
	否
	否

	4
	A07031503 苗木类
	标示牌
	2.00（个）
	8,000.00
	工业
	否
	否
	否
	否
	否

	5
	A07031503 苗木类
	其他项
	1.00（项）
	1,526,400.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川西云杉
	188,969.00（株）
	774,800.00
	总价
	无

	2
	大果圆柏
	81,274.00（株）
	398,200.00
	总价
	无

	3
	复合缓释肥
	11.26（吨）
	51,800.00
	总价
	无

	4
	标示牌
	2.00（个）
	8,000.00
	总价
	无

	5
	其他项
	1.00（项）
	1,526,400.00
	总价
	无


★注：投标人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1
	A07031503 苗木类
	川西云杉
	川西云杉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投标人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投标人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川西云杉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川西云杉
	★1、营养杯苗，苗龄型2-4，地径≥0.55cm，苗高≥25cm。顶芽饱满、无损伤，树干通直，全冠；
★2、苗木容器杯材质为不可降解的塑料容器，容器杯直径≥12cm。


标的名称：大果圆柏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大果圆柏
	★1、营养杯苗，苗龄型2-2，地径≥0.4cm，苗高≥26cm。无损伤，树干通直，全冠；
★2、苗木容器杯材质为不可降解的塑料容器，容器杯直径≥12cm。


标的名称：复合缓释肥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复合缓释肥
	★1、（N∶P∶K=15∶15∶15）（总养分≥45%）


标的名称：标示牌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标示牌
	1、关键沟口位置，立柱（不锈钢管）长±2.3m，外径±100mm，壁厚±1.5mm；
2、立柱埋深1m（底部开挖混凝土回填固定70cm）；
3、标牌（铝合金板，厚度2mm）的主体碑面长1.6m，宽1.2m
4、标示牌背景颜色为蓝色的铝合金牌，文字颜色白色（蓝底白字），置于圆形钢柱上，钢柱采用φ10不锈钢管制作，钢管置于80×80×111cm混凝土基础上。


标的名称：其他项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其他项
	★1、林地清理及割灌除草；清理影响造林的种植穴及周围30cm范围内影响林木生长的杂灌、杂草、石块、树桩等以及人工割除目的树种幼苗(树)周围杂灌、藤蔓。
★2、整地栽植：包括穴状整地(40X40x40cm)、栽植、回填等。
★3、补植：在第二年、第三年进行补植，包括穴状整地(40x40x40cm)、栽植、回填等。
★4、浇水：乔木栽植当年进行人工灌溉，计划灌溉5次。灌溉时间视天气情况而定，雨季6月至10月少浇、早季10月至次年5月多浇，栽植当年按5次单独计算;补植当年按照1次计算。
★5、施肥：施肥时间为2026年4-5月。
★6、未成林抚育：配置不少于2人负责未成林抚育3年，包括防火、病虫害监测、防止人畜践踏，以及培土、扶苗除草等抚育工作。
★7、管护：配置不少于2人管护3年，包括日常巡护、防止人畜践踏等工作。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1
	★
	其他服务要求
	项目造林符合《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GB/T 18337.3-2001）相关要求；
1.项目概况：采取“清除种植穴及周围30cm范围石块、杂物和杂草整地、栽植、施肥、浇水、抚育、管护”等措施；同时设置标示牌2个，人工管护3年。本项目共进行人工造林有效面积2000.00亩。
2.栽植密度及配置：
（1）根据《造林作业设计规程》《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23）、《造林作业设计规程》LY/T 1607-2024等技术标准要求，结合造林小班的立地条件以及造林树种特性，考虑原生灌草的保护，株行距等不做强制性要求，如遇灌丛较为密集的区域，可实行区域空地栽植，如遇较为宽阔的稀疏区域，采取株行距规格进行栽植。
（2）川西云杉造林栽植密度为133株/亩，设计株行距为2m×2.5m；大果圆柏造林栽植密度为83株/亩，设计株行距为2.5m×3.2m。选择水土保持效果较好、稳定性好、空间利用充分的品字型配置。
3.清理、整地要求
（1）林地清理：整地前先清除影响种植穴周围30cm范围内影响林木生长的杂灌、杂草、石块、树桩等，不能清理、破坏原生灌木以及幼树幼苗。在坡脚、沟边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地段要保留3～5米的原生植被，岩石裸露不能植树的地段，必须保留自然植被。需彻底清理烧死木、倒木、风折木，从山下部向山上部一次性采清，避免留半截伐桩 。小头直径≥8cm、材长≥2m的火烧木需全部运出利用 。
（2）整地：严格按照《造林作业设计规程》《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23）、《造林作业设计规程》LY/T 1607-2024要求进行整地，要注意保护好原有的植被，以防止水土流失。
（3）整地方式：穴状。
（4）整地规格：栽植树种川西云杉以及大果圆柏，整地规格均为40cm×40cm×40cm，在整地时捡出石块和杂物，细土回填，以达到蓄水保湿的作用。
（5）整地要求：清除穴（坑）内草根、树根、木渣、石块，碎土，回填表上，整平穴（坑）面，穴（坑）内泥土细碎疏松，穴（坑）配置为品字形。
（6）品字形配置：坡地造林的种植点行走向应与等高线平行，以按植苗株间距在整地带上布置。行间距等于上、下整地带间距，在布局上呈为上、下两行临近种植点相互错开，呈三角形（品字型）结构。
（7）整地时间：整地与栽植同步在春季土壤解冻后进行。
4.栽植技术要求
（1）容器苗造林：定植穴深度和宽度略大于容器，栽植时要将容器袋底部撕开，取出苗木，并保持苗木根团不散，根系完整。第一步将表土碾碎，平整、均匀地埋入穴内；第二步将容器苗木放入穴的中心扶正，不能窝根，接着培入心土，并将已埋的土踩实。栽植后整平穴面，穴面覆一层虚土，以利保墒，提高造林成活率。苗木定植后要及时浇定根水，定根水应一次性浇透。（将容器杯去除清理出林地后做无害化处理）
（2）为提高苗木抗旱保水能力，栽植后取造林地周边的小石块或石板，均匀覆盖在窝圈周边。穴面覆盖石块，既能承渗雨水，又能抑制土壤水分的蒸发。（注：苗木根系切勿与肥料直接接触）
5.浇水
（1）由于受地理环境限制，浇水只能采用人工背（担）水的方式。采用人工浇水，与植苗同时进行。项目区靠近溪流，常年有水，水源有保证。苗木栽好后，在原树坑的外缘部整成凹窝状，第一遍水要浇透，使土壤与根系紧密结合，第一遍水渗入后，发现树苗有歪倒现象应及时扶直。
（2）灌溉时间视天气情况而定，雨季6月至10月少浇、旱季10月至次年5月多浇，栽植第一年浇水次数为3次，6-10月浇水一次，10月-次年5月浇水2次。第二年至第三年，每年10月浇水灌溉1次。每次浇水程度为穴窝有明显的湿润浇透迹象。浇水量视情况而，约3升/穴。浇水来源主要是河水。
6.补植
（1）技术要求同栽植，用与造林树种同种苗木同规格进行补植。以保证补植成效。
（2）连续补植2年（2026年4-5月、2027年4-5月），总补植量为第一年栽植用苗量的20%，每年补植考虑实际情况。
7.施肥方法要求及次数
（1）为了促进树苗长势，提高造林质量，应坚持合理施肥使土壤的肥沃性得到不断提高，达到用养结合。施肥应根据土壤特性和种苗的生物学特点进行。
（2）项目施肥方式为基肥，穴状施肥。穴状施肥的位置应选在植物根系附近，而不是在植物的茎或叶子上。如果肥料施加在了植物的茎或叶子上，可能会导致植物叶片烧伤或茎部腐烂，施肥后应及时覆土。结合挖穴进行，为了施肥不伤根，尽量把复合缓释肥料和泥土混合一下，然后再覆土，施肥次数总计1次。
（3）施肥用量：每穴施肥量为50g，小班总用量11.12吨。
8.抚育管护设要求
（1）苗木抚育：幼林抚育管理是巩固治理成果、提高造林成效，促进林木生长成林的重要措施。幼林抚育包括：灌溉、正苗、培土、除草、松土等，通过抚育促进林木生长。
（2）灌溉：投标人对栽植的苗木，应随时进行观察，可根据实地降雨、降雪情况，采用当地就近自然水源（溪流）和村寨的水源进行适时灌（浇）水，灌溉时间主要根据干旱程度和苗木对水的需要情况确定。在植苗全部完成后的当年6-7月降雨量少，若出现高温干旱天气时，可每15天左右浇水1次；8月降雨量相对较多可不浇水（若在长时间不降雨的情况下应浇水1次）；9-10月降雨量相对较少，采取20天左右浇水1次。植苗后的第二、三年按实地降雨情况确定浇水次数。采用水桶人工背（担）水方式从溪沟或村寨内取水，用于苗木浇水。
（3）正苗培土：栽植完毕后，对未栽端正的苗木进行扶正。对栽植较浅浇定根水后土壤下沉造成苗木土团裸露的苗木，及时培土覆盖。
（4）除草：采用锄抚、刀抚和刀锄结合抚育。在具体作业时必须做到“三不伤、二尽、一培土”。“三不伤”即不伤根、不伤皮、不伤梢；“二尽”即苗木周围杂草除尽、石块捡尽；“一培土”即把锄松的土壤培到根部，再把除下的杂草覆盖在种植点，降低地表温度，保持土壤湿度，抑制杂草生长，腐烂后又能增加土壤肥力。松土深度要适当，做到里浅外深，深度一般为5-10cm。
（5）抚育次数以及时间：为保证苗木的正常生长，连续幼苗抚育3年，抚育次数设计1-1，共计2次。即第2、3（2026年、2027年）年秋季各一次。具体时间在每年7月上旬至10月中旬。
9.管护要求
（1）以人工巡护管护措施为主，进行综合性经营管理，使造林成效得到切实保证。
（2）管护规模：对本次造林的所有区域进行管护，总规模2000.00亩。
（3）管护时间：连续管护3年。
（4）管护措施：设置专职管护人员2名，加强加大实施区的监管，明确落实管护区域和管护责任。
（5）建立和完善巡护制度，定期进行实施区巡护、检查，防止一切破坏和危害，同时对管护区域进行防火宣传等工作，做到实施区有人管、地有人看的良好氛围。
（6）在实施区及其周边广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同时宣传实施的重要意义，采取相关措施的必要性。
（7）管护人员应定期监测苗木生长情况以及病虫害情况，并认真记录相关数据，为及时补植等提供依据。
（8）管护技术
①综合管护：防止牲畜对苗木进行啃食、践踏、破坏，确保造林成效的提高。在人为活动频繁的造林地，防止定植苗被盗和破坏。及时清理林地可燃物，预防森林火灾。
②有害生物防控：将项目实施区纳入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防治范围，坚持“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方针，认真开展有害生物防治监测、预报工作。每年5-8月加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防治工作，掌握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发展趋势与规律，一旦发生有害生物及时采取防治措施，防止有害生物的扩散和蔓延，避免或减少对生态的危害。加强种苗产地和调运检疫，从严把关，防止有害生物的传播。
③自然灾害防控：对植被恢复地块要防止干旱、水土流失、冻害等。
④定期监测：定期监测苗木的生长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生长异常问题。
10.未成林抚育
（1）幼林抚育管理是巩固治理成果、提高造林成效，促进林木生长成林的重要措施。幼林抚育包括：灌溉、正苗、培土、除草、松土等，通过抚育促进林木生长。
①正苗培土
栽植完毕后，对未栽端正的苗木进行扶正。对栽植较浅浇定根水后土壤下沉造成苗木土团裸露的苗木，及时培土覆盖。
②除草
采用锄抚、刀抚和刀锄结合抚育。在具体作业时必须做到“三不伤、二尽、一培土”。“三不伤”即不伤根、不伤皮、不伤梢；“二尽”即苗木周围杂草除尽、石块捡尽；“一培土”即把锄松的土壤培到根部，再把除下的杂草覆盖在种植点，降低地表温度，保持土壤湿度，抑制杂草生长，腐烂后又能增加土壤肥力。松土深度要适当，做到里浅外深，深度一般为5-10cm。
③抚育次数以及时间
为保证苗木的正常生长，连续幼苗抚育2年，抚育次数设计1-1，共计2次。即第2、3（2026年、2027年）年秋季各一次。具体时间在每年7月上旬至10月中旬。
11.标示牌设置
（1）根据造林面积和小班分布实际情况，设置标示牌2个，在附近的人为活动频繁处。
书写内容：正面标注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实施单位、实施面积、区域名称、建设时间、管护措施、管护人员。背面用藏、汉两种文字标明:工程名称、建设单位、建设范围、面积、措施等文字。标示牌具体地理坐标详见标示牌位置坐标表：
	 标示牌位置坐标表

	序号
	地点
	质心（X坐标）
	质心（Y坐标）

	1
	盖玉镇德沙孔村
	33511128
	3420359

	2
	章都乡戈德村
	33513541
	3420943


（2）标牌安装：标示牌与两侧立柱焊接，立柱采用混凝土预埋式。立柱直径采用直径120x5mm镀锌钢管，以保证标牌坚固，具有一定的抗风能力。
12.材料要求：符合国家安全、环保等方面的要求；
13.安全要求：应满足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等方面的要求，本项目在运输、安装、补植、栽植、管护等整个活动期间，在项目实施地点范围内，所有安全责任均由中标单位负责（单独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格式自拟）；
14.技术标准：按照现行国家、省、市相关规范和标准执行；
15.质量要求：
（1）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其他材料均要求投标人自行提供，采购人不承担中标人除中标价外的任何费用；
（2）投标文件及投标人所响应货物的质量、技术和其他要求货物制造标准、安装标准及技术规范等，符合最新国家标准。各项技术标准符合国家相关的质量标准和出厂标准；
（3）在送到采购人之前表面无划伤、碰撞等现象；供应方保证货物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投标人不得以次充好；产品来源渠道合法，同时应根据有关规定、采购人的要求做好后续服务工作；（4）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是经试验合格的全新正品。若开箱检验中发现有诸如数量、型号和外观尺寸与合同不符，或密封包装物本身的短少和损坏，如产生更换或补货等情形并导致工期延误，采购人有权据合同有关条款的规定对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向投标人索赔；
16.成果要求：按照现行国家、省、市相关规范和标准及采购人相关要求执行；
17.安装实施要求：满足相关规范要求，满足国家及地方政府对安全文明安装及环境保护、森林防火的相关规定；
18.中标后承诺要求：中标人需承诺中标后交货时向采购人提供本项目所供苗木的“两证一签”（质量检验合格证、植物检疫证书、种苗标签）（单独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格式自拟）。
19.报价要求：本项目材料报价包含苗木及相关材料、生产、货物包装、货物运输、卸货费、保管、栽植、补植、管护、税费等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
20.投标人提供的最终服务内容以采购人实际要求为准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交货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80日完成地块清理、整地、栽植苗木、施肥及警示标牌安装，完成后进入人工管护期，管护期3年

	2
	★
	交货地点
	以采购人指定地点为准

	3
	★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4
	★
	付款进度安排
	1、预付款，合同签订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00%
2、进度款，初验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00%
3、进度款，第二次补播完成并通过验收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7.00%
4、尾款，3年管护期结束且通过履约验收，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0%

	5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的要求、招标文件规定的要求和投标文件及合同承诺的内容进行验收。

	6
	★
	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标识牌质保期不低于1年，质保期内提供正常使用情况下的维修保养服务；同一产品、同一质量问题连续两次维修无法正常使用的，须更换同品牌、同型号的全新，并对产品质量实行“三包”服务，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在产品的设计使用寿命内，保证采购人更换到原厂的零部件，确保产品的正常使用（费用包含在报价中，采购人不另行支付）

	7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投标人必须遵守采购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采购合同的正常履行。 （2）如因投标人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投标人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解决争议的方法：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向采购人所在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8
	★
	包装方式及运输
	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3.4.其他要求
（1）本项目评审标准包含：价格分、技术参数要求、项目服务方案、管理方案、售后服务方案、履约能力。 （2）如招标文件中使用的法律依据及相关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存在过期、废止、变更的情况下(包含实质性要求)，那么招标文件中已过期、废止或变更的法律依据及标准仅作为参考依据，无实际意义;按照最新颁布的法律依据及相关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制作响应文件。

